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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5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世纪鼎利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29 

 

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购买了上海海思技术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为海思”）芯片的接口控制文档（以下简称“ICD”）

授权，取得授权后，公司可以采集华为手机的移动网络无线空口数据，用于无线

网优分析和指标统计等，以便实现对华为手机终端的适配开发。该项授权是公司

路测仪表产品支持华为手机路测终端的前提和必要条件，公司每年向华为海思支

付的授权费用不超过 10 万元/年，该授权并非独家授权，公司属于华为海思的下

游客户，并非与华为海思芯片进行合作或联合开发。此外，因手机终端适配需要，

公司同时也购买了高通芯片的 ICD 授权。2022 年度，公司基于华为海思芯片 ICD

授权相关的路测产品营业收入占公司整体业务营业收入比例为 3.74%，相关产品

收入并未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 

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珠海世纪鼎利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282 号，以下简称“关

注函”）。收到关注函后，公司高度重视并立即对关注函涉及事项进行了认真核

查，现对关注函提及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： 

1. 请你公司结合移动网络路测仪器仪表产品构成与开发过程，说明购买华

为海思芯片 ICD 授权是否属于与华为海思的合作，华为海思是否在业务开展中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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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除授权以外的其他支持，购买授权是否为你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必须步骤，

你公司是否仅属于华为海思芯片下游客户，并说明相关 ICD 授权的具体内容、

授权期限、是否为独家授权、获得授权是否存在条件门槛、开展同类业务的企业

是否应持有相同授权、你公司目前对应芯片供应商或授权情况、华为海思授权对

公司相关业务的具体影响。 

回复： 

（1）关于公司移动网络路测仪器仪表的产品构成与开发过程 

公司路测仪表产品主要包括有 PC 版仪表软件 Pioneer，便携手持仪表

Walktour，多网自动路测仪表 Matrix 以及 5G 路测数据智能分析平台等。其中，

Pioneer 和 Walktour 产品在销售的过程中需要配套基于华为海思芯片和高通芯片

的手机终端作为测试终端。公司根据移动网络路测仪表市场发展以及客户的需求，

开发销售的路测仪表产品需要以华为手机作为测试终端，为了适配和开发基于华

为海思芯片的华为手机终端，公司购买华为海思的 ICD 授权，取得授权后，公司

可以实现对华为手机测试终端采集芯片数据和解析芯片数据，并配套在公司的路

测仪表产品中进行销售。 

（2）关于授权的相关情况 

为完善并丰富公司路测仪器仪表的产品线，满足市场发展和客户需求，公司

销售的路测仪表产品需支持基于华为海思芯片的手机作为测试终端。因此，购买

华为海思芯片 ICD 授权是公司提升产品竞争力及满足客户需求的一个正常且必

要的步骤。授权内容主要是针对 5G 多模终端芯片路测接口的技术授权，该项授

权并非独家授权。公司自 2020 年开始以一年一签、按年付费的方式取得授权，

每年向华为海思支付的授权费用不超过 10 万元/年，最近一年的合同于 2023 年

2 月签订，目前仍在合同有效期内。综上所述，公司属于华为海思的下游客户，

并非与华为海思芯片进行合作或联合开发。 

（3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

2022 年度，公司基于华为海思芯片 ICD 授权相关的路测产品营业收入占公

司整体业务营业收入比例为 3.74%，相关产品收入并未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

影响。 

2. 请你公司说明 2020 年以来移动网络路测仪器仪表业务收入及占公司总

收入比例情况，并分别按照手机终端品牌如华为、小米等与芯片授权方如海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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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通等分别列示收入及占该业务比例情况。 

回复： 

公司 2020 年以来移动网络路测仪器仪表业务收入及占公司总收入比例情况

如下： 

表一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半年度 

营业收入 67,517.42 37,687.04 46,798.67 16,256.86 

其中：移动网络路测

仪器仪表业务收入 
 3,784.57   3,337.90   3,293.90   997.76  

占比 5.61% 8.86% 7.04% 6.14% 

移动网络路测仪器仪表业务收入按照手机终端品牌列示情况如下： 

表二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
移动网络

路测仪器

仪表业务

收入 

华为手

机 
占比 

小米

手机 
占比 

其他品

牌手机 
占比 

不含手

机的终

端销售 

占比 

2020 年 3,784.57 1,288.37 34.04% 16.58 0.44% 954.69 25.23% 1,524.92 40.29% 

2021 年 3,337.90 1,565.99 46.92% 48.89 1.46% 1,501.54 44.98% 221.48 6.64% 

2022 年 3,293.90 1,752.17 53.19% 744.37 22.60% 563.84 17.12% 233.51 7.09% 

2023 年

半年度 
997.76 572.02 57.33% 213.06 21.35% 118.62 11.89% 94.06 9.43% 

移动网络路测仪器仪表业务收入按照芯片授权列示情况如下： 

表三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移动网络路测仪

器仪表业务收入 

基于海思芯片

授权的产品收

入 

占比 
基于高通芯片授

权的产品收入 
占比 

2020 年  3,784.57   1,288.37  34.04%  971.27  25.66% 

2021 年  3,337.90   1,565.99  46.92%  1,550.43  46.45% 

2022 年  3,293.90   1,752.17  53.19%  1,308.21  39.72% 

2023 年半年度  997.76   572.02  57.33%  331.68  33.24% 

注：由于公司销售的移动网络路测仪器仪表产品为成套系统产品，包含有软件、手机终

端、其他硬件等，因此表二和表三按手机终端品牌以及芯片授权方分别列示的收入，是指包

含有手机终端的路测仪器仪表产品合同收入，并非单纯销售手机测试终端的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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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请你公司结合问题 1、2 回复内容，针对公司购买华为海思芯片授权事项

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做充分的风险提示，并针对媒体报道的“华为海思概念”做出

澄清及风险提示。 

回复： 

（1）公司仅是购买华为海思芯片的 ICD 授权，取得授权后，公司可以采集

华为手机的移动网络无线空口数据，用于无线网优分析和指标统计等，以便实现

对华为手机终端的适配开发。该项授权是公司路测仪表产品支持华为手机路测终

端的前提和必要条件，公司每年向华为海思支付的授权费用不超过 10 万元/年，

该授权并非独家授权，公司属于华为海思的下游客户，并非与华为海思芯片进行

合作或联合开发。此外，因手机终端适配需要，公司同时也购买了高通芯片的 ICD

授权。 

（2）2022 年度，公司基于华为海思芯片 ICD 授权相关的路测产品营业收入

占公司整体业务营业收入比例为 3.74%，相关产品收入并未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

重大影响。 

（3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
（4）经自查，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的情形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风险。 

4. 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公司互动易平台相关回复是否审慎，是否存在故意

误导投资者的情形，是否存在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，是否存在配合相关方操纵市

场的情形。 

回复： 

公司据实回复投资者在互动易上的提问，不存在故意误导投资者的情形，不

存在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，亦不存在配合相关方操纵市场的情形。公司未来在互

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，将继续严格遵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

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合理、谨慎、

客观地回复互动易的提问。 

5.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，持股 5%

以上股东、公司董监高人员等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，并说明未来 3 个

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，是否存在配合股东违规减持的情形。 

回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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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收到关注函后，对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，持股 5%

以上股东、公司董监高人员等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，情况如下： 

（1）上述人员近 1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，持股 5%以上股东、公司董监

高人员等近 1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。 

（2）上述人员未来 3 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，持股 5%以上股东、公司董监

高人员等未来 3 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。 

公司不存在配合股东违规减持的情形。 

6.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回复： 

经核查，公司无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

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网站，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、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

交易风险，理性决策、审慎投资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九月六日 


